
清代冕宁诉状与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

张 晓 蓓

内容提要：四川民族混居地冕宁县保存了大量的清代司法档案，客观地再现了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司法实践的原始状态。详细分析其诉状并结合地方志等材料，可以看到清代这

一地区的诉讼制度已较完善；各族民众将到州县诉讼作为纠纷最终解决方式已很普遍，

已具有较强的国家法律意识；案件审断既能遵循国家律例及其规定程序，又能根据当地

情况进行适当的变通，以实现多民族和谐相处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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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１．清代冕宁的民族与社会

冕宁县位于四川省彝族凉山自治州北部，县城南距西昌８５公里，北距成都４３０公里。该县

历史悠久，汉以来就有记载，到明代属宁番卫，清代称冕宁县，属宁远府。民国以来至今皆称冕

宁县 （地域有一定的变化）。〔１〕

冕宁从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清代时外来人口增加，关系复杂。宁远府属于苗

疆，居民以彝族为主，兼杂藏、蒙、回等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乾隆年间宁远府的陈条中说 “查

宁郡所属半多夷地”，“宁郡地居苗疆，番夷杂处”。〔２〕当地县志上说，“俗杂夷汉人，罕佚游，

力农尚俭，男女均劳；土著之民性多朴淳，不事争讼；外来之户秦粤黔楚豫章之人种田开矿，事

商贾，善居积；邛雅眉嘉之人狡悍喜讼斗，虽垦田日广而案牍繁典矣。”又说，“西番性朴寡事，

习良畏法，遵化导，尚勤俭，男女均劳”、“其性阴朴，其俗鄙野，力田负苦，罕入城市。”〔３〕

当地的少数民族有生熟和蛮苗之分，文明发展水平不一。魏源的 《圣武记》中 《雍正西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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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冕宁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５页。又见 《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纂至嘉庆二十五年，四

川省图书馆藏，冕宁县档案馆摘录。

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年间 《宁远府陈条》。因冕宁县档案系初步整理，其分卷尚不成熟亦不好寻检，故本文以下在

引用此档案时只注明时间，不注卷数，请读者鉴谅。

《冕宁县志》，卷９，风俗志，风俗。又见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卷６，巴蜀书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０４页。



改流记》一文载：“自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所谓蛮苗之分指：“无君长，不相统

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流土俱不受为生，即指不受土官和流官管理的少数民

族，也称生夷、生苗，如彝族的一部分生活在高山险峻之地，由家支维系管理。蛮指有土司控制

下的少数民族，有土司管理者即为熟。〔４〕生苗不入国家户籍，不交纳赋税，还经常骚扰、抢劫，

当地事端多出于此。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改土归流，纳入国家控制范围之内，尽量地招

抚他们，从而安定社会，增加赋税收入。雍正时，越西卫就曾经招抚番民５２５户，认纳荞粮４１

石，雷波、阿照等处招抚苗民７００余户，男妇３７００余口。〔５〕

在对各族民众的基层管理方面，清代沿用了明代的编里和保甲制度，土司在维持地方秩序方

面有重要的作用。史载雍正时，“无论民夷，凡自三户起，皆可编为一甲，其不及三户者，令迁

附近地方，毋许独住。”〔６〕保甲长均 “择苗之老成殷实者”为之，〔７〕多由原来的土目改任。〔８〕

边地土司及土千户、土百户多在康熙、雍正年间归附了朝廷，咸丰时又允许他们各编团练，兼团

正，属冕宁县管。所以土司成为流官之下的基层管理者。〔９〕

２．冕宁档案的由来

冕宁档案是指清代冕宁县衙几百年的存档文书及案件卷宗。它们长期保存在当地，由于保存

条件的限制和过去重视不够，自然损毁不少。２００５年，四川省档案馆对这些档案进行了一次整

理并微缩成胶卷，现该档案原件和胶片保存在冕宁县档案馆里。笔者从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开始，受

四川省政府的委托整理四川的司法档案，才有机会得以了解其全部内容。该档案经初步整理后的

胶片共计４０６卷。其中１—４０１卷为清代档案，４０２—４０６卷为民国卷，４０６卷里有一件１９５０年的

诉状。起止年限为康熙四十六年 （１７０８年）到１９５０年。内容非常丰富，如各类案件及相关文书，

督、府、县札文，冕宁县清册、告示、宪牌、信牌等。这批档案中９５％以上是司法档案。它是中

国至今为止发现的时间跨度最长、年限最早的地方司法档案。不仅如此，它还是记载西南少数民

族地区民族纠纷通过司法审判的最早的档案，对研究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少数民族

法意识、法观念，以及国家法与习惯规范在司法中的适用都有极高的价值。

以州县档案为依据，研究清代地方法律制度的成果不乏其文，但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入

手研究少数民族的司法实践的成果却极少见。这主要是材料缺乏的原因所造成。笔者近年来潜心

整理冕宁档案，并多次进入凉山地区进行调研工作，深有所感与所得。本文力图通过对档案中的

诉状材料的研究，探讨其反映的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文化传统，以有利

于今天这一地区的法治建设。

我之所以选择诉状作为切入点，是因为诉状里包含了丰富的诉讼方面的内容，如诉讼当事人

及参与人的身份、诉讼请求的内容、断案官员的意见、诉讼限制以及程序上的要求等。而这些史

料真实地再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制度、司法程序及民众与审判官的法律意识。当前学界对

古代少数民族地区法制的讨论大多属于较为静态的研究，对国家法律及当地习惯法的如何实施的

动态的研究尚少见。本文的特点即是以县级的司法档案为依据，致力于研究此种动态的实践。因

学力所限，文章中的不当之处，还望学界前辈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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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清史稿·土司传》。

《清实录》卷８１，雍正七年五月辛亥。

《朱批谕旨》第２５册，雍正四年八月初六鄂尔泰奏。

《清实录》卷６６，雍正六年二月壬午。

《宁远府志》卷３３，《蠲政志》。

现在冕宁全县４７个乡 （镇）均有少数民族居住，世代居住的有汉、彝、藏、回民族。１９９０年少数民族达到２０个，

占总人口的３１．６４％，当地人数最多的是汉、彝两族。



二、冕宁诉状的若干特点

１．诉状的种类

冕宁司法档案中诉状的种类很多，按照现代状式分类可分为起诉、答辩、结案三类。

起诉类有告状、禀状、〔１０〕首状、喊状，还有用于陈述的司法文书，如催状、催禀状、申状、

存状、复状、限状 （主要用于限期缴钱的承诺）等。首状顾名思义是第一次的起诉状。申状不同

于现在的申诉，而只是含有冤屈意义的禀状。存状是一种通报，将可能发生的案件向衙门告知，

便于事后审理对自己有利或及早寻求官府的帮助。

答辩类的有诉状、哀状、供状。哀状中既有被冤枉者感情存在的状子，也有承认案情事实，

表示哀求的情感的状子。

结案类的诉状有具结状、和息状。没有发现类似于现代判决书或裁定书的状子 （巴县档曾看

到几张单独的县正堂签押判刑的文书，但不是现在的判决书）。判决或意见大都书写在诉状或在

开庭笔录里 （由于县正堂判行签押后的文书，要由各房领回誊抄），当事人分别对判决另页书写

结状 （具结状）〔１１〕或和息状、遵断状，如果有给付义务还有缴结状和领结状。当事人的结状不

仅要各自分别书写，而且还要写出对判决的观点。还有的是通过恳状和拦词 （终止诉讼申请，见

巴县档案）来结案。离婚的有离异状。在康熙朝３２件状子中，告状１４张，和息状２张，存状１

张 （康熙六十年，批文为 “候讯夺不准存案”）。投状１张，时间也是康熙六十年。〔１２〕诉状１３张

（其中有５张写的是诉状，其实是告状，原告为彝族）。结状１张。康熙时期诉状皆是白状，无审

理过程中的问据 （开庭笔录），无判决，保存不完整。冕宁档案将现存司法档案的时间提前到康

熙四十六年。

２．诉状的格式

冕宁县司法档案中的诉状有格式化诉状和非格式化诉状两种。

非格式化诉状又称为白状，即没有任何书写格式，由当事人直接写在普通纸上。最早的白状

是康熙四十六年的诉状。该种形式的诉状在冕宁档案中从康熙四十六年至宣统三年一直使用 （而

在四川的其他档案里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康熙朝档案中所有３２份诉状皆为白状。白状主要用

在少数民族诉状、禀状、结状、恳状里。而巴县档案记载道光时就明确规定了 “如用白禀混投者

不准”，在冕宁却有出现，这说明对少数民族书写格式要求不如内地严格。

格式化诉状出现在雍正时期，最早的一份是在雍正十二年 （这也是四川司法档案中时间最早

的格式化诉状）。雍正时期格式状有１５张，其余皆为白状，二者比例为１：３。这种由官府统一制

作的状纸，有方格式、竖格式、方格竖格相间式。方格竖格相间式出现在雍正时期。在雍正档案

中只有１５份，而且该格式诉状在档案中只此一种形式，占雍正朝诉状的三分之一。这种形式的

诉状到宣统时期发生了变化，即在雍正时期诉讼内容写在方格里，而宣统时期写在竖格里，说明

到宣统时期，对诉讼事实部分字数增加，可以详细叙述。方格式、竖格式状式都出现在乾隆时

期。格式化状式和非格式化状式从出现起一直沿用到宣统时期。至今为止，四川司法档案中格式

化诉状最早出现在冕宁司法档案中，是雍正十二年。

格式化的诉状是事先印制好的，格式及一些文字都印制在状纸上。在状纸上首先有 “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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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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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状中有相当于现在起诉状、答辩状、反诉状、陈述文书的部分内容。巴县档案里还有报状，冕宁档案里还有请状、

投状。

债务纠纷的结案有缴结状、领结状，离婚有离异状 （在冕宁档案里没有）。

投状实际上是禀状中的一种，对已经受理的案件进行再次的说明或强调，以便清楚事实，赢取官司。



两字 （冕宁档案在道光后出现，巴县档案在道光三年，南部档案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状式之

下有：原告、被告、干证、着落 （地保、团正、百户）。这些内容有时放在诉讼请求之前，有时

放在诉讼请求之后。在雍正时的格式诉状里，这些内容放在方格中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之后的竖格

里，所以这些内容的位置是没有固定的。“状式条例”也一样，有时在状首，有时在状尾。状式

之下还有：初批、再批、审断等词，说明申请复审、上诉等诉讼皆用同一式样的诉状。

对格式的要求全国基本上是统一的，但 “状式条例”的内容不一定完全相同，诉讼状式也不

一定相同。从四川司法档案来看，巴县档案、南部档案、冕宁档案中的状式是统一的，要求也一

样，说明四川省的格式化诉状是统一的，但允许少数民族地区灵活掌握。

３．状式限制

清代法律对诉状书写格式有什么要求呢？清律的诉讼条中有告状不受理的规定，但主要是针

对地方官吏的处罚规定，而地方衙门对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则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是将法律的

一些规定结合出现频率较高的案件，标注于诉状前后，提示起诉人，免于周折。

格式化的状式里都有诉讼限制，其中首先是对格式的要求。如 “不符式填告及双行叠写者不

准”、“不 （遵）式填告及变行叠写者不准”、“不遵用状式代书戳记并格内双行叠写不准”、“不遵

用状式及写状人姓名住址者不准”。道光时冕宁档案的诉状上明确写了 “违状式条例者不准”等

等。如乾隆九年有一白状，内容是坟地之争。该案件由于格式不规范，没有契约和代书戳记，被

要求重写。

“具告人百姓袁滚秀，告为恃衿、欺孤、伤冢、霸业生死含冤事。康熙四十二年，蚁父备银

六两六钱，与詹家冲住民陈向葵等，买明长山嘴阴地一段，葬坟三冢，已经数十余年，并无紊

乱。不料去年冬月二十四日，突遭劣衿陈廷惠……将蚁坟地占去，筑成墙围。切思此授受有主文

约，中证可凭，何得劣衿持势，硬夺明欺孤弱，因以绝冢害命孤仃，以至于此极矣。”

该状上有知县批文：“粘文约开戳记另夺。”〔１３〕

其次，对诉讼请求和理由的内容有严格的字数限制。方格里是一字一格，竖格不许叠写，即

不许 “变行叠写”或 “格内双行叠写”。虽然冕宁的 “状式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字数，〔１４〕但没有

发现超出该固定格式字数的。〔１５〕即使有一两份双行叠写，那也是极特殊的。虽然冕宁县状式一

直到宣统时期都有 “白状”，但字数不多。特别是少数民族当事人的状子，皆简明扼要，陈述清

楚。字数超过３００字的较少 （只发现有一白状其字数约５００字）。〔１６〕

再其次，还有一些书写内容的限制。如雍正十二年规定 “告斗殴，不填伤痕凶器混称被殴

者，不准”，“告田土债负，不粘连契约地图者，不准”，“词内不开明的确年月日时，并未见证确

实名姓者，不准”，“告盗窃不声明被盗财物，是否挖壁撞门，并不开失民物者，不准”，“告婚姻

不粘连帖不开媒妁者，不准”，“生监者幼妇女残废之告状无抱告者，不准。”〔１７〕这是少数民族地

区，也是国家边远流放地在清早期的规定。乾隆时期还规定，“告彝人偷借盗骂捆绑抢夺，系本

人坐落失事地方营讯管辖者，不准”，“告状只许一告一诉，干证不许超三人，及无副词代书图记

者，不准”，“无代书戳记者不准”，“原告过三者，干证过四名者不准”，“以老疾残废之人及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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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九年。

宝坻、黄岩诉讼档案中都有对呈词字数的规定。如宝坻县规定的字数为二百到三百之间，“每张呈词字限二百以外多

亦不过三百，违者不准”；而黄岩诉讼档案则为三百字，“呈词过三百字者不准”。

雍正时：竖４０×横４＝１６０，竖４８×横４＝１９２；乾隆时：７×３８＝２６６；嘉庆时７×４０＝２８０；光绪时：竖１４×横７＝

９８，１５×１１＝１６５，２０×１０＝２００，１５×８＝１２０，１４×９＝１２６等。

冕宁县清代档案，光绪十四年。

同上，乾隆十二年。



作干证者不准。”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增加了 “告 诈财物无见证过付者，不准”，“告田地价

足再行索取后补者，不准。”其中有些内容在同时期现存巴县档案和南部档案里所没有的，如对

原告人数的限制，对证人身份的限制等。

再次，只许一告一诉。《大清律例·诉讼》诬告条规定：“词状只许一告一诉。”该规定在地

方衙门 “状式条例”里都有体现。如巴县档案规定：“告状只许一告一诉，如混绩投词，牵连原

状无名之人者，不准”；四川南部县档案规定：“呈词只许一告一诉，续请添罗人，列砌多款并双

行叠写者，不准”；〔１８〕冕宁县档案乾隆时期的 “状式条例”也明确规定了该条。实行中大多数当

事人都能按照要求书写状式，如果不严格按照要求来书写，就不予受理或被要求修改。如有的批

词写着 “候讯，词不遵式并饬”；“候勒唤送讯，违式并饬”，“遵式另呈”；“夫故再醮例得准行，

惟既有翁姑在堂，自应翁姑主婚。著即遵照，毋庸存案。不列抱告不合，并饬”；〔１９〕“词内无见

证，取保候各伤平复究讯可也”；“词语不明遵式另呈”，等等。

如咸丰六年有一格式诉状：“具状满吏杨学赢，年四十五，住街距城□里。为顺妻灭母，贿

恶凶伤，殴母殴舅事。情吏姐杨氏初配宋得贵为婚，家贫难度，随带包谷面三升，搬至吏家。吏

父母养活伊等数年，分业伊受，后积一千余金，育子二人，长名天长，次名寿长。不幸宋得贵病

故，二子均逆不孝，天长货财私妻，得受家业银五百余两，搬移伊岳母家居住，夫妻欢乐，不顾

母亲之养。次子寿长娶妻陈氏，虽未远，屡次寻祸叠害伊姑，非止一次。今又买凶棍徐老汉等凶

至杨氏 （后双行叠写）家内寻殴……”

该案知县批词： “据呈各情，如果属实，大干伦纪……即验伤拘案，如法惩究。词不遵用，

代书戳记违式不合并饬。”

该诉状有四个问题：其一，词不遵用主要是指没有按照格式书写，有双行叠写；其二，该诉

状没有官代书戳记，只有一私印；其三，被告超过法定人数，但没有成为拒绝受理的理由，只是

要求重新书写；其四，该诉状没有写证人。由此可见，审判官在审理案件之前，对诉状格式的要

求是严格的，该状子也是首状的代表。

由此而论，冕宁司法档案所反映出的诉状种类格式与内地档案 （非民族地区）相比较而言，

格式较灵活，限制性的规定特殊，如在乾隆四年就提出了 “原告过三者，干证过四名者不

准”。〔２０〕为何较早提出原告人数和证人人数的限制？这与当地少数民族纠纷解决习惯有关。彝族

人纠纷解决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一人出事，整个家支都会参与。对此行为要进行控制，体现出少

数民族地区诉讼特点。另外，冕宁整个清代都在使用白状，而在巴县、南部等地对此早就限制

了。巴县档案记载 “除保、领、缴、结、催、限状六项许用条禀外，余皆遵用状式，不准擅用条

禀”，违者严究。〔２１〕这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对诉状要求并不十分严格。

上述档案中的诉状内容丰富，表明清代少数民族地区诉状格式已经规范。至少，司法官吏审

查和要求是严格的。但由于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影响，允许一些变通也是适当的、合情理的。

三、土司调解与县衙的正式审理

从事少数民族习惯规范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少数民族习惯规范在历史上甚至今天的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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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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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冕宁县清代档案及拙文：《从诉讼限制看清代司法档案的法价值 以清代四川档案为个案》，载 《理性与社会：中

国传统法律再探讨国际研讨会暨中国法律史学会２００７年学术年会文集》。

冕宁县清代档案，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十九年。

同上，乾隆四年。

巴县档案，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巴县牌示》。



起着解决本民族内部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彝族、藏族地区。清代

冕宁是凉山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冕宁的地方志和档案的研究发现，由于多民族混居一地，

各民族内部的习惯法只对本族成员有作用，而各族之间的纠纷则通过国家的正式司法来解决。虽

然仅据档案还无法统计出当时纠纷产生后有多少人选择诉讼，但从康熙朝的情况来看，涉及少数

民族的案件已占６０％。可以肯定地说，当地少数民族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已经很普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土职参与诉讼成风。前已述及，土职多为各族首领，在本族中有较高的权

威。土千户、土百户不仅参与本辖区内的司法案件的解决，在诉讼调解中也起重要的作用。但在

涉及汉彝之间、夷人之间甚至其管辖的本族内部的诉讼纠纷中，他们也往往作为证人、勘查人、

调解人、当事人参与其中。在很多时候，土职们也会成为原告和被告。以下仅举几例。

例一，土司受贿违法案。

乾隆二十七年，有一夷民被抢劫，他去衙门告土司及头目受贿不管、恃强悖法。

“安土司受贿银六十两，头目哟哟、呵沙等五人各受银十两，纠党串谋，私行出结，反将蚁

等五次责一百八十板……又得具控府宪台前，并控经天台在案。今于本年四月内，有西昌县差，

协同天台公差前来拘提，蚁查看牌内，止有蚁等姓名，并无干证姓名，奈无被控人犯姓名，诚恐

仍堕术中，故蚁来往，是以具诉。恳乞赏差提究，抑或将蚁等移解西昌听审。若仍批安土司，蚁

等必遭枉法，冤无听伸矣。”〔２２〕

该彝民知道土司和头目受贿，靠土司组织下的调解无法解决问题，所以就到宁远府去诉讼，

但发现是西昌的差役来拘提，而且文书不全，没有被告和证人，害怕被骗，没有前去。又再次来

到冕宁衙门核实，说明原委请求提审，提出即使移送到西昌审理也不愿回安土司处解决。

该案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当事人双方所属不同的管辖，一个在西昌，一个在冕宁，所以出现原告不服土司调解到

宁远府去诉讼；二是原告了解诉讼文书的构成，见差票不合规范，拒绝前往。〔２３〕他并且亲自到

衙门陈述理由，要求不要再将案件批回土司，以免得不到公正的审理。

由此看来，该彝民不仅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而且了解诉讼程序，知道该如何用法律保护

自己。

例二，彝民告百户案。

乾隆五十年九月初八，一彝民告，“百户不按情理，签差恶夷数名，黑夜捕捉蚁等二女，捆

绑百户家内，飞刑挟打，要钱抵命，方得沽生，倘若无钱，女命难保。若不具报急救女命，可怜

见实刑法，情切伤惨，只得报乞太老爷台前赏准严究。”〔２４〕

该案中的彝民告土司私刑拷打，请求衙门主持公道。类似的民众告土职案不少，说明冕宁土

司管理下的百姓不仅对司法程序是了解的，而且知道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而并非害怕土司而忍

辱不言，更谈不上畏讼。

例三，土百户金得禄禀案。

金得禄在道光二十一年承袭，领有号纸，冕宁县清册记载，时年３４岁。咸丰二年金得禄禀：

“初三，汉民沈皮与土职甲夷姆牛为摘荞菜，发生口角，经职劝说，双方出字和息。初六，

甲长王元春却串厅差周头、宋头将姆牛锁押，要钱二十千。经中人徐学贵宰羊送钱五千，请甲长

王元春吃酒后给沈皮一千二百文。保限至二十日给余钱十五千。今姆牛等控案，沭准未唤，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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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二十七年。蚁字是档案的原文，表第一人称。

案件受理后，州县就要传唤当事人和证人，以便按期审理。传唤主要通过差役进行。由州县官在传票上签章，指定

差役，传唤应传之人，即当事人和证人等。

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五十年。



元春等串沈皮呈控厅汛两案，厅汛纷纷唤，姆牛畏溘，何职□□□□夷穷苦，赖杂粮度日，王元

春屡串滋溘，土职只得禀恳作主。”〔２５〕

该案由土司和甲长分别就自己所辖民人纠纷上禀县衙，求得官府的帮助。

坶牛、衣加供：“小的们是倮夷……今年四月初三日，小的坶牛幼女往沈皮地摘取荞菜，被

沈皮看见不依，投知金百户的母亲理论，令小的们赔他一石荞子了息……。”但后来甲长王元春

带领厅差周洪等人，要求坶牛、衣加再给沈皮一吊二百钱，给周洪二十千文。由于中人徐学贵已

经在百户寨中给周洪等人宰羊送钱五千，余钱限二十日给，所以坶牛、衣加不服甲长等人敲诈勒

索，同土职一起向县衙陈诉。〔２６〕

甲长王元春承认坶牛、衣加及土职金得禄的陈述事实。

县正堂批：责惩王元春上缴甲长委牌，撤职。厅役周洪等责革。三方各自出具缴状、结状。

这一案例说明，土百户的调解 （理息）只是民间调解，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仍可以

到县衙控告。该案完全是甲长串通汉民和厅役敲诈彝民，所以县正堂的判决是公正的，从而也支

持了土司的调解。

通过上述的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苗人之间还是苗汉之间的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

解决。正如史料记载；“有苗人控诉词讼，即令苗弁传送，秉公审结”，但仍 “不许擅差兵役入

寨”、“以后务遵朝廷法度，……在汉官处上纳词讼案件，控由汉官审讯。”〔２７〕而对于苗汉之间的

词讼，《户部则例》规定：“……汉苗呈控典卖田土事件，该地方官查其卖业年份远近，是否盘剥

折责，秉公定断。”〔２８〕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都被遵循着。

土职的纠纷解决权限仅限于调解，但可以代本族的民众 （或独自）向衙门禀陈案情，这既是

工作要求，也是对本辖区族人的保护。案件在进入诉讼后，裁判的依据是由县衙的官员决定的。

前述案件中，彝人幼女私摘荞菜引起重赔，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对于当时的彝族来说是非常

正常的，因为彝族对偷盗有严厉的处罚规定；该案的判决是遵循了土职的裁决，即习惯规范。所

以，作为国家认可的土职中最高职位的土司，在纠纷发生后的权限是调解，既包括类似今天的诉

讼调解，也包括非诉讼调解。调解结果只要双方当事人认可，就不需要通过司法判决或裁定结

案。但如果是诉讼中调解结案的，双方当事人要出具和息状。

研究发现，作为调解依据的法源，民事案件以习惯规范为主，刑事案件以国家法为主。但刑

事案件的当事人是少数民族 （无论是同族还是异族）时，习惯规范与国家法相辅而行。所以乾隆

十一年建昌镇 （道）曾经发宪牌规范土司的行为，要求将法律规范 “译彝字木刻，遍传所属部

落，无论深山僻壤，务使家喻户晓、安分守法。如有远年近日或人命案件，或霸占人口，或婚姻

田地情事未经剖结者，令赴该管文武衙门申诉。该管文武漫延不理，不即剖决，即赴本护镇辕门

告理，以凭察结。倘有前项情事，隐不明官，敢蹈旧辙，拉当护绑，并认纳贡赋不行依期早纳，

故为拖欠等事，一经发觉，本护镇先将该管土司以约束不严革去职衔，锁拿从重治罪。其不法彝

倮，按其所犯情罪，轻则捆一绳重责四十棍，重则即时斩首示众。”〔２９〕

同治时期制定的 《土弁章程》也严格规定了土司的听讼权力。“各寨番民口角细故，准尔土

官等秉公理说和”，但 “番民或被汉人在文员衙门告发，情节较重者，即责令土司查明彼番民送

出”。另外规定，土官 “不准私行致毙人命”；有抢劫之事，不得 “庇护故众”。〔３０〕如此严厉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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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冕宁县清代档案，咸丰二年。

《苗防备览》卷１３，部复屯田章程，载 《西南野人山归流记》下册。转引自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５页。

《户部则例》卷４，《户口四》。转引自张友渔、高潮主编：《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７１页。

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十一年。

引自同治 《松潘厅志》。



定，表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十分深入，在各种纠纷解决中，国家法律占了绝对的地位。

四、当地民众已具有较强的国家法律意识

冕宁档案的诉状中，请求内容非常丰富，无论是用词还是内容，也无论是证据的使用还是程

序的遵循都很清楚。这表明当地民众对国家法律有一定的理解与认识，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具

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请求内容中能熟练使用法律词汇

如，“律法全无”、“非法惩究”、“行礼守法”、“法律何在”、“王法之地”、“目不畏法”、“依

法治罪”、“无法无天”、“法必当殊”、“律令森严”、“清律有典”、“律例”、“律法”等等一系列词

语在诉状中频繁出现，可见人们对法律的敬畏。

例如，“切思蚁之荞地买明有主，与棍何干，黑地偷割，法所不赦，何况白昼强盗，律理何

容。告乞宪天俯准明，德新瓦殄除强暴，差提父子儿媳究培荞粮，盗一培十，乾秧浸稻，按律拟

究，两罪同惩，究殴究害一字一泣，哀鸣切告青天老爷台前。”又如，“朝廷设官原特为士民百姓

分忧，良民遭害，刁棍结党，律有定例，因救不究”等。〔３１〕

熟练使用法意词语，说明当事人完全意识到法律可以保护自己，惩罚罪犯，维护诉求。至少

他们在进入诉讼时已接受过一定的教育。

２．在请求中会合法使用证据

冕宁档案中对证据的使用是较规范的，除了在状式条例里规定其证据要求外，在诉状中还有

专门的证人位置，证人的身份，一目了然。乡邻、地保、团正、百户、族长、耆老皆可能成为证

人。而物证更加明确。清代各档案中的诉状都有类似的规定：“告斗殴，不填伤痕凶器混称被殴

者，不准”，“告田土债负，不粘连契约地图者，不准”， “告盗窃不声明被盗财物，是否挖壁撞

门，并不开失民物者不准”，“告婚姻不粘连帖不开媒妁者，不准”，等等。

民众提出的证据一但不规范就会被批回重写，诉词和批词中也有大量的词语可以证明对证据

的要求，如 “无据之词”、“户房号薄可凭”、“田房买卖为何不价明契呈”、“传集全案人证”、“无

凭讯结”、“提集一干人证到案，秉公严究”、“提人证卷宗到案”、“所呈买约”、“契约可凭”、“无

赃无据”、“同文约可照”、“查验受伤部分，分别绘图开单实禀覆该役，即将开有名人证，逐一唤

齐，依限随票赴”等等。

３．内容中反映了明显的维权意识

冕宁司法档案中民刑案件较多，按现代的案件分类来看有关于婚姻家庭、继承权、物权、债

权、人身权的案件；刑事案件涉及危害公共安全、扰乱市场秩序和管理、侵犯人身与财产、贪污

贿赂和渎职等。案件内容的广泛性体现出民众维护权益的法律意识。如果说刑事案件不能完全说

明维权意识的话，特殊的民事案件却充分说明民众并非畏讼，虽然无法统计纠纷发生后有多少人

选择诉讼，但根据案件本身可以推测，民众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如道光年间一骚扰妇女幼女案。案情为原告王国超的幼女长瑛和弟妇徐氏分别于道光二十年

六月十五日在不同的地方被人 （刘幺大店内的住客李春和）骚扰 （没有身体接触），并提刀追赶。

原告先去地保和客长处请求帮助，但被告刘幺大 “乘酒醉，恶言叫骂”，以致 “众心不服，有乱

风俗”。原告十六日以估奸为由到冕山营北山关讯左司厅告状。该厅立即差兵丁确查并拿获，十

七日移案冕宁县衙。县衙二十日发出传票，七月初五开庭审理并结案，判令李春和 “责枷并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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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幺大教育惩治。该案判决后双方无异议。卷宗保留了起诉状、移会、客长禀文、传票、开庭问

据及断令，保状。〔３２〕

此案说明两点：第一，民众知道骚扰妇女，会受到法律制裁；受到语言威胁，可以寻求法律

保护。第二，官方工作非常努力，审结时间极短，没有任何推诿。

另一案件发生在光绪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原告丢失一家犬，十五日被人宰杀、炖吃，十六日

拿犬肝为证起诉，称 “遭此盗窃，犬虽至微，看家要物，只得苦乞。”县衙十七日发传票，差役

称案情属实，被告也 “认杀是实”，但被告称是只疯犬。知县批：“伤毙疯犬，如果属真，定律准

行，孰是孰非，候讯核夺。”八月二十二日开庭结案。知县认为即使疯犬，也不该偷宰，断令掌

责被告，永远不准偷犬。〔３３〕

虽然为一家犬被杀而诉讼，在今天也很少见，但原告认为，犬虽是微物却是自己的要物，选

择诉讼是慎重考虑。审判官也没有因为是民事细故而责令乡邻、甲长调解，而是直接判决。即使

该判决没有任何法律和习惯规范作依据，也不无道理。

４．懂得遵循诉讼程序

从大量诉状来看，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程序是很清楚的，如按照状式格式的规定书写诉状、参

与堂审、出具甘结、履行，以及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复控、上控等等。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都是在代书、官府差役、讼师的帮助下、引导下进行与完成的，但当

事人能够积极配合、认真执行，说明了民众是有一定的法律意识，至少他们认识到：只有按照法

律的规定、程序来行事，才能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护，纠纷得到解决。即使有一些案件不按程

序，但也都会被拒绝，重新回到程序上来。民众选择诉讼方式，并非迫于无奈，从冕宁档案的诉

讼请求和理由来看，很难看出民众的畏讼思想，到是缠讼的较多，健讼不多。〔３４〕乾隆后民刑案

件逐渐增加，嘉庆、宣统最少，光绪最多。这样的案件在巴县、南部的档案里也是一样，所以，

这不是保存问题，而是时代所决定。

根据上述，可以说清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法律意识已在逐渐地增强。国家法律制度的各个

方面已经渗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而该地区的各民族群众也象中原民众一样选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

的权益。

五、案件审断既能遵循规定的程序，又有适当的灵活变通

冕宁虽地处偏远，但诉讼活动的程序已大体与内地相同，只是相对比较灵活，官员们可以根

据本地的情况灵活地运用法律规定，解决纠纷。

１．民刑诉讼程序与内地大体相同

内地的诉讼程序 （无论民刑）是受理、审理、判决、执行，即经过受理、传唤、堂讯、堂断

几个阶段。从诉状来看，县衙受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程序基本相同。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民刑案件的诉状不分、起诉状与答辩状不分。

现有材料表明，诉状格式没有变化，民刑都用同样的诉状。到了宣统时期，虽然民刑诉状仍

不分，但在诉状文字上已有明确规定：“此项正副状格，诉讼人与辩诉人均可通用，惟各照线格

详细填写，勿得混乱，但不能用于审判、检察等厅。”〔３５〕实际上这时已经在诉状首部将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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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清代档案，道光二十年。

同上档案，光绪十一年。

健讼是一种精神状态，反映到行为上就是积极主动的诉讼，而缠讼却是诉求没有达到后的反复诉讼行为。

冕宁县清代档案，宣统元年。



和民事案件分开。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称为诉讼人和被告人，刑事案件当事人称为辩诉人和被控辩

诉人。

第二，民刑案件都需要经过受理、传唤、堂讯、堂断几个阶段。

清代州县衙门是第一审级，县衙的六房有案件的受理权，然后呈上由知县审理，再由六房归

档。无论是民刑事案件，审理之前都要要进行取证或进行勘验，由知县发出传票，派差役前去，

也可能叫乡保等先行调查 （涉及到土千户、土百户辖区，由土职禀报勘验），然后进行审理。而

这些过程皆体现在冕宁诉状上。如雍正十二年的案件批：“地保耆宿秉公查覆”；乾隆九年的案件

批：“已批保长覆查在案，俟覆到夺”；乾隆十一年的案件批：“土司衙门秉公办理”等等。〔３６〕

第三，民刑案件都要拘传。

案件一旦在衙门立案，就会拘传、锁拿、关押被告和犯罪嫌疑人，在诉状中看到最多的是这

样的批词：“准拘”、“候拘集案证另讯夺”、“准拘覆究”、“准拘审”、“准拘讯”、“现在拘齐正估

人等审理无庸多渎”。但到了乾隆以后这样的法律语言逐渐减少。清末民事案件几乎没有拘字，

使用较多的是 “准讯究”、“候地保田邻覆到夺”、“开期唤讯”、“所呈是否属实候唤案察夺”、“候

唤讯察究”、“候质讯并究”等等。这些传票说明无论民刑案件，都要拘传。

２．适当的灵活变通

冕宁诉讼活动中的裁决大多遵循国家法，但又能根据本地情况做适当变通。这表现在三个

方面。

第一，审理期限的灵活变通。

《大清律例》对州县审理词讼有严格的规定。如两造俱属农民在农忙期内诉讼的展限办法，

正犯及紧要证佐患病沉重的扣展时间，到邻境提审犯人的延展期限，承审官离任交接的期限等都

有规定。各省对基层官员审理词讼也有更加具体的时限规定。如浙江乾隆时期自理案件一季度内

全结，记功；审结过半，不记功不罚。江西同治时期一季度审结上控、自理均过半者，记功一

次，全结者记功二次，审结一半不记功不罚。福建同治时期，一季度新案全结，旧案审结九成，

随时奏奖；旧案五成，汇案奖叙。〔３７〕对这些规定，边地州县掌握非常灵活，冕宁档案里对此有

一些体现。

如雍正二年有一个照会称：

“自四月初一起至七月终止，如有实在盗贼人命及贪贼坏法等重情，仍照常受词审理，其余

一切词讼既行停止，至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准理。倘有不肖有司，于停讼之期将户婚田土斗殴细事

通贿起灭，违例受词并滥用大枷夹棍等员，仍令各具遵依经报，抚都院宪暨道藩宪并报，本府一

报本卫查考，毋违。须系照会者。”〔３８〕

又见一份告诫州县官吏速审案件的司法文书：

“建昌道沈，宪札照得民间户婚田土钱债斗殴案件均宜随到随审，早为剖结。多延一日，则

百姓多受一日之累，并启书差需索之端，讼师教唆之弊。如有司审断以后或有翻控者必须细察情

节，推原不服之由，秉公另处。万不可逞能任性回护前非，以致纷纷越控拖累无辜。此亲民者息

事宁人第一要务，苟能用一片真心实属造福无穷也。”〔３９〕

根据诉状中的案例可见，案件从受理到结案基本上遵循这一时间，特别是民事案件，最快两

天和息结案 （除非有特殊隐情或被告无法到庭）。刑事案件却不一定，有的长达十几年。如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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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清代档案，雍正十二年，乾隆十一年，乾隆九年。

上述统计是王志强所做。参见他的著作：《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９页。

冕宁县清代档案，雍正二年。

同上档案，嘉庆五年。



二十八年一件拐卖雇工案历经十八年，经过调解同意赔偿还人。但被告又不履行，称自己 “乃西

昌之民，溪龙汛管辖，各有父母，冕宁提调不着”，冕宁县衙只有 “候关移拿究”。〔４０〕

当时对于违限处理不力的官员还是要给以处罚，《大清律例·诉讼》告状不受理条作了严格

规定。一般来说殴伤死亡案件应是一年的缉捕期，没有抓到罪犯，降级罚粮，事实上也是这样做

的。如道光三十年三月宁远府札：“为此，行县官吏查照来行事理，即将四参承缉不力之苏州土

千户姜复盛照例降一级留任。按其品级计俸罚米，每俸银一两罚米一石，照一米二谷之例上饬

追，移交就近常平仓存贮。”〔４１〕

类似的处罚在档案里多有出现，主要针对的是刑事案件和土职人员。民事案件不遵循期限可

以不受处罚。

县民朱必胜有一侄女婚配王茂恺之子王双喜为妻，夫妻和睦。可是自从王茂恺娶妾李氏之

后，对其侄女百般挑剔，使其侄女离家出走。朱必胜控县未准，又控告到府。府批：“据呈情节

支离，殊难凭信。冕宁县速将审断缘由抄录详覆以凭查夺。”于是朱必胜 “遵批听候”但 “未见

录详”，于是朱必胜再次 “恳请提究”。这次府仍批 “着冕宁县覆到再行查夺毋庸率渎”，但仍无

结果。在此情况下，朱必胜第三次上控到府。这次府批：“此案如何情节，该县如何审断，有无

屈抑。前词批饬数月，未拟录供案具覆，本府无从查核。仰冕宁县速照前批将审断缘由拟实录

详，以凭察夺毋延词发并缴。”直至这时，冕宁县知县才遵批录详报告此案的有关情况。〔４２〕

此案两次控府批县查夺，历经数月，知县都未理会，直至第三次控府才向府详覆。而从朱必

胜第三次上控到府的咸丰八年八月十六日到冕宁县知县向府申详的九月二十六日，又历时一个月

零十天。从档案资料来看，冕宁县知县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题参。其中有一重要的原因是，该案

没有涉及到彝族。因为彝族习惯对出嫁女出走或失踪，有严格的保护规定，处理不好，会引起家

支械斗。而该案只是汉族之间纠纷，所以审理期限是较灵活的。这不仅只是民族地区问题，更涉

及到当事人的民族归属问题。

第二，结案形式具有灵活性，可调可判。

这一点首先可以从状式中看出来。冕宁诉状中无论是判决还是调处，〔４３〕都用同样的诉状，

如结息状、和息状等。这样的状式可以说明并非民事案件才采用调处，轻微刑事案件同样可以采

用。在康熙朝的１５件批词里，能看到调处结案的有２件，皆和息结案。

这一点也可以从大量批词里看出来。雍正朝３２件批词里，能看到结案的１４件，也是 “准息

销案”和 “准息存案”。即使民事案件也有一些涉及刑事，“自尽人命亦应报官请验，尔等私和，

律应重杖，姑念无知，溢宽准销。”〔４４〕这说明涉及刑事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愿和也可和解了结。

清代对刑事案件中的不准和息作出了规定，如尊长被杀，卑幼不得私和；卑幼被杀，尊长不得私

和；〔４５〕又 “控告人命，如有诬告情弊，即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治罪，不得听其自行拦息”。〔４６〕

显然上述案件不在其中。

第三，处断依据具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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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二十八年。

冕宁县清代档案，道光三十年。

冕宁县清代档案，咸丰八年。

调处是指由州县官或双方亲友、地方官绅、耆老、土千户、土百户对诉讼之事进行调解，类似于现代的诉讼调解但

又有不同。现代的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而清代的调处有时并非出于当事

人的平等自愿，并且调解的结果用 “和息状”表示。

冕宁县清代档案，雍正十二年二月。

《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尊长为人杀私和条律文。

《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诬告条的例文。



冕宁档案判词大都写在诉状上，通过诉状就可以了解各类案件的判决或调解结果。对于刑事

案件的拟判，《大清律例·刑律》断罪引律令条明确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

十。”但在冕宁档案中很少引出条例，只是说 “按例……”、“据例……”、“例不科罪”、“已干律

究”等等，只是在一些府札、县谕里开明条例。如在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的县谕里开了律例

三条。

清代时期处理民事纠纷没有相应的律例规定，因而律例之外的宗法族规、行规、各民族风俗

习惯、伦理道德等等在处理纠纷时都有作用，这就给民事案件的解决提供了灵活的空间。〔４７〕对

于民事细故、轻微刑事案件，知县常常批示当事人寻求乡保、邻人等进行调处或要求乡保、族长

等进行调处，从而无论适用律例、民间习惯、情理或少数民族的习惯皆有可能。可举几例说明。

例一，依情理而定。

乾隆三十年因土地之争一方当事人控告到县，知县批词如下：“此田讯之百户、中证、原保，

尔家出当之业，当田已过三十年，例不准赎。尔不早清理，此时争控何益？况麦沙维轻生自尽，

既已毙命，情殊可悯。此田应归其子姑伯管业，另着过粮四升可也。”〔４８〕

与此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批词：“尔因赵应童与尔弟争吵，辄以人命重情混行呈递，本干反

坐，姑念自行具悔，尔女委因患病身死，并无别故，从宽免究。仍候提讯立案”；“查斗殴案件例

不准息，但念汉夷同堡，不忍参商，且查互控相殴伤微，均已平复，既据尔等从中理息，从宽免

究。邓洪才等永不许开山种地，并着尽余洪金等迅速搬移出境，不准容留。倘得该处再起事端，

定惟地保是问，姑准息销各结存。”〔４９〕

例二，依少数民族习惯而定。

光绪十三年，罗洪黑夷家支 〔５０〕的使女呷牛和呷角被人掳去，于是罗洪家支到嘉顺汛控告。

后来呷角逃回。（掳人者）老么 “拦说认退呷牛与钱赔礼”（这是遵循彝理），但后来却并没有如

约而做，于是罗洪家支将老么控告到县。可是被告等到堂后，反诬告说罗洪家愿意出银赎回呷

牛。于是官府判令罗洪出银赎回使女呷牛，并 “照夷礼理息”。罗洪不服，再具诉状到县衙。他

问 “诬夷愿出银赎取，是何凭据？”知县批示：“著遵堂谕，照夷理妥，为了息毋讼。”〔５１〕前后两

次判决都要求原告出钱赎回使女，照夷礼理息。

罗洪当然不愿意出钱赎取使女，但县官却只能这样做。因为按照彝理，非本家支人拐卖 “娃

子”处罚比律例严厉，不仅要赔主子的钱财还要赔家支的钱财。而且彝人不同家支之间处理纠纷

不当，还会发生械斗，在这方面彝理与国法是有较大差别的。知县最后的判决相当圆滑，在证据

不足 （是拐还是卖）的情况下，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处理，平息了纠纷。

现有的档案史料证明，在诉讼程序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 （主要是与汉区接壤地区）大体上

与中原没有区别，不同的只是细节；从审判依据上来看，大多是有法律依法律 （不遵法律只是个

别，而且别有隐情），无法律依习惯或情理。变通的情况主要是涉及少数民族的纠纷 （并且法无

明文规定时），特别是涉及少数民族身份较高者时，多按少数民族习惯解决。其实质都是相同的，

即既有现代意义的判决也有现代意义的调解。这说明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很先

·５８１·

清代冕宁诉状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机制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在 《大清律例》四百三十六条律文中，与民事有关的总共有八十多条，而在其近二千条例文中与民事相关的有三百

多条。其中关于继承的规定较多，有一千一百多字。见黄宗智：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页。

冕宁县清代档案，乾隆三十年。

同上档案，道光年间。

罗洪家支是冕宁县有名的黑夷家支 （贵族）。

冕宁县清代档案，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七日。



进，也很接近现代了。

六、简短的结论

根据前文的叙述与分析，可以推断，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只要是国家设立了官衙的地方，

无论是从程序上来看还是从实体上来看，司法审判的规定与内地已经没有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国

家法制已经深入到该地区。不同的是，在具体的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解纷的依据 （法源）的选择

具有灵活性。在法律与习惯规范皆有的情况下，左右裁判官选择的关键因素中，当事人的民族属

性以及判决后的社会效果 （社会稳定）是最为重要的。

这种司法现象在今天的民族地区法院判决中几乎看不到了，但在调解中 （无论是诉讼调解或

是非诉讼调解）却比比皆是。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变化，并没有完全改变纠纷解决机制的地区性与

民族性构架，可见地域经济与民族文化对法治的深刻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史料已经证明，

司法审判完全可以遵循国家法律，而诉讼调解和习惯规范的采用并不影响国家法律的适用，但质

与度的把握应该适当，古代是靠强权，现在是靠制度和专业法官的综合素养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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